承诺函（二）

温州市雪顶豆制品有限公司：

浙江林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：

我方参与贵方组织的温州市雪顶豆制品生产基地家具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：ZJLO-ZJDR-CG-012）招标活动并提交投标文件，现就相关事宜郑重承诺如下： 

一、我方严格按照投标响应参数提供合格产品，确保产品质量、规格等完全符合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约定。 

二、若我方中标，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，向贵方递交10万元人民币作为检测报告保证金（该保证金在我方按要求提交全部有效检测报告后，由贵方不计息全额退还），若未在上述时间内递交检测报告保证金的，则视为我方自动放弃中标资格。 

三、若我方中标，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30天内，提交___________（填写对应成品名称）的成品检验报告，我方提供的检测报告须满足以下要求： 

1.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，且报告须同时具备 CMA 及 CNAS 标识，确保报告合法有效；

2.完全符合招标文件“第五部分 评标原则及方法”中“成品检验报告”评分标准的全部得分要求，确保报告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 

四、若我方出现以下任一情形，视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，已缴纳的检测报告保证金不予退还，且自愿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及招标文件约定的其他责任： 

1.未在本承诺约定时限内提交所承诺的有效检测报告； 

2.提交的检测报告对应参数、资质标识等不符合采购文件及本承诺要求； 

3.提交的检测报告存在虚假、伪造等违规情形。 
投标供应商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 日

